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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苏康履新任职第
一检察部副主任，迎来新的工作挑
战。作为一名刑检办案检察官，苏
康坚持把“细致”“敬业”融入每
一起案件的办理中。“办案子不是
个 简 单 活 ， 有 时 候 因 为 一 个 案
子，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对每个
案件都得慎之又慎，不容许出一点
点差错，必须做到审查细致，法律
适用正确。”苏康说。

在 办 理 张 某 某 故 意 伤 害 案
时 ， 面 对 案 件 双 方 矛 盾 积 怨 较
深 ， 被 害 人 情 绪 激 动 、 不 肯 谅
解、多次调解无果等问题，苏康觉
得有些棘手。“该案是一起因家庭
矛盾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如果双方
不 能 达 成 和 解 ， 矛 盾 会 越 来 越
大，积怨越来越深，起诉对双方都
不是最好的结果。”苏康说。工作

中，苏康多次向双方当事人释法说
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促
成双方和解，并依法对张某某作出
相对不起诉决定。

“每一起案件都连着民心。对
于 一 些 民 生 小 案 ， 更 需 要 下 功
夫。”工作中，苏康一直秉持司法
为民的情怀，坚持用心用情促成矛
盾化解，追求政治效果、社会效
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近三年
来，苏康积极贯彻“少捕慎诉慎
押”理念，先后促成刑事和解、追
赃 挽 损 90 余 件 ， 依 法 对 情 节 轻
微、危害不大的 43 名犯罪嫌疑人
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

“要牢记自己肩上的责任，努
力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起案件，在
平 凡 的 工 作 岗 位 上 践 行 检 察 使
命。”苏康说。

坚守法治信仰 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

宁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一级检察官苏康:

努力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起案件

工伤保险 利国利民
参加工伤保险 化解工伤风险
工伤事故不幸 工伤保险有情
工伤保险为职工支起社会保障网

《工伤保险条例》于2004年1月1日起
施行。2010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对《工伤保险条例》作出修改，新条例
自2011年1月1日起实施。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可有效保障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
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
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一、用人单位和职工工伤保险的权利
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法

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
工（以下称职工）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职
工个人不缴纳。

用人单位应当将参加工伤保险的有关
情况在本单位内公示。

用人单位和职工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
产和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执行安全卫
生规程和标准，预防工伤事故发生，避免和
减少职业病危害。

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
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工伤职工
应积极配合治疗和康复。

用人单位应履行工伤认定申请和劳动
能力鉴定申请的义务。支付按规定应由用
人单位支付有关费用和工伤职工待遇。

用人单位和职工有义务协助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对工伤事故进行调查核实。

二、工伤范围
1.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

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

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
事故伤害的；

（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
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4）患职业病的；
（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

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

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
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
伤的其他情形。

2.视同工伤的情形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
亡的；

（2）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
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3）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
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
位后旧伤复发的。

3. 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
情形

职工虽符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的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
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1）故意犯罪的；
（2）醉酒或者吸毒的；
（3）自残或者自杀的。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汶宁 通讯员 沈爱国 赵淑慧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从事检察工作11年来，宁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一级检察官苏康始
终保持精益求精的工作水准、坚持不懈的态度、敢为人先的魄力，一步一个脚印，夯实自己的检察之路。正是这种对工作的满腔热忱和责任担当，苏康
先后荣获全国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业务标兵、山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省优秀检察官、泰安市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并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
等功各1次。

2011年8月，苏康进入宁阳县
人民检察院工作，自此便与案件管
理结下了不解之缘。案件管理工作
琐碎繁杂，从案件受理到流程监
控，从案件材料流转到电子卷宗制
作，从律师接待到款物管理，从案
件信息公开到答复信息查询……经
常是一件事还没有办完，另一件事
又来了。苏康凭着干一行就要爱一
行 ， 爱 一 行 就 要 精 一 行 的 韧
劲，把“匠心”融入每个案件、每
项工作任务的细小环节，踏实严
谨，精益求精，很快成为案件管理
中心的年轻“老将”。

在从事案件管理工作期间，苏
康 认 真 开 展 流 程 监 控 和 案 件 评
查，发出案件预警 80 余次，发现

问题 260 余个，有效促进了该院司
法规范化。正是因为苏康对每一起
案件都认真负责、严谨细致地审
查，宁阳县人民检察院的案件办理
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市前列。

不仅如此，苏康还善于钻研、勤
于总结、勇于创新，他参与起草制定
了宁阳县人民检察院16项案件管理
规定，撰写的多篇文章参加省检察
院研讨并作交流发言，连续三年对
业务数据进行分析梳理形成大数据
报告，为领导决策和指导业务部门
工作发挥了参谋助手的作用。作为
宁阳县人民检察院创新工作课题组
成员，苏康积极开动脑筋，在课题研
究、文件制定、组织实施、总结提
升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践行工匠精神 严谨做好每一项工作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
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
是不平凡。”这是苏康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从事案件管理工作 8 年
间，苏康坚守“初心”，提升“匠
艺”，甘当“匠人”，以一种近乎苛
求的标准要求自己，历练出过硬的
本领，在不断拼搏奋进中实现自我
人生的一次次超越，在宁阳县人民
检察院享有“活字典”之美誉。

2016 年，最高检举办第一届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案 件 管 理 业 务 竞
赛。竞赛需要经过综合笔试、业务
技能书面考试、业务技能上机考
试、制作汇报 PPT 和汇报答辩五
个环节的考验，主要考查案管业务
岗位应具备的素质能力。苏康凭借
过硬的业务素质和顽强拼搏的精
神，一路过关斩将，在众多高手中

脱颖而出，最终，他和另外两名选
手被确定代表山东检察机关案件管
理部门到北京参加全国竞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
了以最好的状态参加竞赛，苏康努
力学习案管理论、实务操作和规章
制度，认真梳理了刑法、刑诉法和
民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集训期
间，他白天听课练习，晚上加班背
法条，回到宿舍还要继续练习汇报
答辩。在全国竞赛中，共有来自全
国 各 省 自 治 区 直 辖 市 的 99 名 选
手，可以说是高手如林，竞争激
烈。5 天的竞赛，5 场考试，题量
大、难度高，凭借日常的积累和赛
前的努力，苏康不负众望，在竞赛
中以优异的成绩登上全国检察机关
案件管理业务标兵的领奖台，并入
选全国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人才库。

坚持止于至善 勇于突破每一次挑战

工作中的苏康。 通讯员供图


